
 

 
 
 
 
 

 

 

2023 運動科技創新設計獎 

2023 Innovative Design Award in Sports Technolog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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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 

社團法人台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 

 

 

 

 

承辦單位 

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

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

 

協辦單位 

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 

臺北市體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 

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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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主旨 

臺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為促進兩岸文化交流、提升運動科技國際設計水準、發掘設計新

秀、激發更多創新設計理念與運動休閒產業合作，建立產學合作機制，故舉辦本競賽，以強

化運動科技設計領域的國際競爭力。 

歡迎兩岸設計創作者共同參與相互觀摩學習，藉此提升運動科技產業的產品設計水準，

再經由產業合作結合開發，將創意設計量化生產並躍升國際舞臺。 

 

設計主題 

本競賽以運動產品為主題之設計方向~ 

(一)、球類及其附屬產品 

(二)、健身器材以及其他附屬產品 

(三)、野外休閒、登山、水上防護產品或附屬產品 

(四)、醫療復健器材類及其他附屬產品 

(五)、其他一般運動用品及設備 

 

參賽資格 

對此項競賽有興趣之個人或團體 (團體報名不限人數)，本比賽完全免費參加，1 人不限

報名 1 件作品，參賽者僅需線上報名繳交設計圖與上傳創作說明，不需打樣。 

註：本比賽作品限定以未開發量產上市。 

 

比賽時程 

 

1、徵件期間：2023 / 03 / 01 至 2023 / 10 / 11。 

2、初審日期：2023 / 10，評選出 20 名優選獎作品。主辦單位將個別通知入圍優選獎得獎者，

參賽者亦可於至臺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網站(http://tsta.bestmotion.com)查詢。 

3、認養日期：2023 / 11-12，廠商自參賽作品中挑選欲認養作品，確定認養之作品即可榮獲「特

優創新 XXX 公司科技獎」，例如：A 作品為世盛公司認養，則頒發「特優創新世盛公司科

技獎」。﹙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認養廠商線上評選日期、帳號及密碼﹚ 

4、決審日期：2023 /11- 12，優選獎獎入圍者請於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內，將簡報檔上傳作決審

之評選，再從中評選出金、銀、銅並於每年論壇大會中頒獎。 

 

繳件規定 

1、初審：本比賽一律採線上報名，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於 2023 年 10 月 11 日前報名與繳交 3

張設計圖稿(含圖文)，上傳圖檔必須符合寬 800x 高 600 圖元、jpg/jpeg/gif 檔之格式，每

張圖稿說明文以 200 字為限。（線上報名網址 http://tstadesign.bestmotion.com） 

（1）作品說明圖：1 張，含設計主題及設計理念之圖文說明。 

（2）結構設計圖：1 張，含可行性結構之圖文說明。 

（3）整體表現圖：1 張，含目標物件及目標市場之圖文說明。 

2、決審：優選獎入圍者，請準備簡報文件上傳作決審之評選，若有需進一步說明，也可上傳

視訊文件(例：WMV 或 MPG)或動畫檔做補充說明，每個檔案以不超過 3MB 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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頒發獎項 

1、 (初審) 優選獎：20 名，每位得獎者將獲獎狀乙只。 

   (決審) 金獎：1 名，獎金新臺幣 6 萬元整、獎狀及獎盃乙座。 

         銀獎：1 名，獎金新臺幣 3 萬元整、獎狀及獎盃乙座。 

         銅獎：1 名，獎金新臺幣 1 萬元整、獎狀及獎盃乙座。 

註 1：初審、決審皆由產、學、研專業評審團隊進行競賽評選。 

2、 特優創新科技獎：新臺幣 2 萬元整及獎狀乙只。 

註：特優創新科技獎不限名額，視認養廠商多寡。 

 

配合獎勵 

1、金、銀、銅獎、特優創新科技獎及優選獎之獎項，將舉行公開儀式頒獎或於臺北國際體育

用品展展出，主辦單位將發函通知得獎者參與盛會。 

2、所有得獎作品，將在臺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網站、會刊及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

發中心網站及其相關合作單位媒宣和網站露出。 

 

作品認養 

1、認養費用為 5 萬元，認養費用為「特優創新(認養公司)科技獎」之得獎者的作品獎金 2 萬

元，另外 3 萬元作為贊助協會辦理設計比賽基金。若作品認養 2 件(含)以上，每件需增加

贊助金 2 萬元。（只有認養廠商及評審有線上評閱作品的權利）。 

2、認養流程：開放線上認養許可權→廠商評選出欲認養作品→簽署作品認養協議書→廠商依

作品認養辦法繳交認養費用。  

3、若廠商評選出欲認養作品後，應於開放線上認養開始後一個月內表示認養。同一作品僅有

一家廠商表示認養，即由主辦單位安排參賽者與該廠商洽談認養事宜；若同一作品有二以

上廠商表示認養，認養優先順序依簽署作品認養協議書時間點為依據。若時間相同，則由

主辦單位安排參賽者分別與各認養廠商洽談認養歸屬，認養廠商由參賽者決定之。 

3、 其它權利義務說明 

（1）本作品原創理念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參賽者。認養廠商應尊重參賽者之智慧財產權。未

媒合成功前所知悉或持有之一切業務上具有機密性及重要性之資訊、創作構想、圖文、

檔案之全部或部分內容，負有保密義務，不得將所知悉或持有之上揭資訊洩漏、告知或

交付予第三人，亦不得對外發表或提供予第三人使用。 

（2）如獲得本作品之專利權，認養廠商有優先協議洽商授權之權利。 

（3）參賽者同意認養廠商保留一年之量產評估期，參賽者不得於保留期間將本作品之類似創

意與設計轉讓他人。若有違上述情形者，得取消其獲獎資格，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或獎

盃，同時公告違規實情。 

（4）主辦單位將提供認養協議書供得獎者與廠商參考，認養之權利義務由參賽者和認養廠商

自行協議。 

（5）認養廠商須于表示認養後起三個月內，與參賽者簽訂認養協議書，若逾此期限仍未簽訂，

該作品將重新開放認養。 

（6）本比賽所產生之權利義務，以臺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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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方式 

初審與決審依其總合分數高低，作為優選獎入選及金、銀、銅獎排名。 

• 創新性 40%：具體之創新構想理念、機構/結構、使用情境之設計。 

• 可行性 30%：製造技術和量產可行性，且設計符合安全與經濟效益。 

• 整體性 30%：運動科技、環保、人體工學、圖面、實品等表達。 

 

聯絡方式 

1、臺灣運動科技發展協會+886-4-23590112 轉 653 秘書處。 

2、電子信箱 tsta@bestmotion.com 或 0819@bestmotion.com 

 

參賽聲明： 

本人繳交報名表及參賽作品，即同意作品認養規範之權利義務，保證已確實瞭解本競賽

規則，並同意遵守各項規定參與競賽，且證明繳交之資料正確無誤，以及參賽作品系本人之

原創設計，且不曾對外參加其他比賽或為已經量產之作品。 

 

注意事項 

1、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無抄襲仿冒情事。若發現有違反法令之規定者，參賽者需自行負責，且

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2、若得獎作品有以上之情事，則追回已頒發之各項獎勵並公告之，該獎項即為出缺不再另行

遞補。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參賽者需自行負責不得異議。 

3、所有繳交作品（包含作品文字說明、圖面、視訊、動畫、簡報…等）除標示作品名稱外，

切勿標示任何與作品設計無關之簽名或標示記號，一經發現且通知修改而未為修改者，主

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。 

4、獎金均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，領取獎金總額＄13,333元以上者，臺灣地區參賽者須扣除10%

所得稅，其他國家參賽者須扣除20%所得稅，由主辦單位依法代扣應繳納稅款。 

5、參賽者如以團體方式參賽，其所有獎項由聯繫負責人代表領取，主辦單位不涉入後續分配

處理事宜。 

6、初選及決選名單將個別通知得獎者，並公告於http://tsta.bestmotion.com 

7、繳交作品不齊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主辦單位有權不予收件。 

8、主辦單位基於宣傳等需要，對所有參賽作品有攝影、出版、著作、展覽及其它圖版揭載等

權利，參賽者不得異議並應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，且不另予致酬。 

9、本辦法所列之各項權利義務均由主辦單位執行，請勿聯絡協辦單位。 

10、本辦法若有修改處，主辦單位將逕自修改並公告於網站，不再個別通知。 

http://tsta.bestmotion.com/

